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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085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306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沒 有 指 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政 府 計 劃 於 2026年 年 中 批 出 首 批 容 許 狗 隻 進 入 的 食 肆 申 請 ， 就 相 關 政 策 開

支 ， 請 告 知 ：  
(a) 請 列 出 2026-27年 度 財 政 預 算 中 ， 預 留 予 處 理 食 肆 申 請 、 巡 查 合 資 格 食

肆、處 理 市 民 相 關 投 訴、檢 視 措 施 成 效 等 方 面 相 關 行 政 及 執 法 資 源 開 支

為 何 ， 及 相 關 人 手 編 配 為 何 。  
(b) 為 讓 食 肆 及 狗 主 明 晰 自 身 責 任，政 府 有 何 計 劃 進 行 政 策 講 解 ?相 關 預 算

開 支 及 人 手 編 配 為 何 ? 
 
 
提 問 人 ： 何 俊 賢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14) 

答 覆 ：  

(a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會 透 過 調 配 資 源，在 各 區 成 立 專 隊 處 理 容 許 狗

隻 進 入 獲 批 准 食 肆 的 相 關 工 作 ， 但 有 關 人 員 亦 需 負 責 其 他 規 管 食 物 業

處 所 的 工 作 。 故 此 ， 食 環 署 沒 有 單 就 處 理 容 許 狗 隻 進 入 獲 批 准 食 肆 相

關 工 作 所 涉 資 源 備 存 分 項 數 字 。  
 
(b) 政 府 會 通 過 不 同 渠 道 發 放 資 訊 和 進 行 宣 傳 ， 讓 食 肆 及 狗 主 明 白 相 關 規

定 和 自 身 責 任 ， 同 時 讓 社 會 逐 步 適 應 新 措 施 。 相 關 工 作 包 括 ：  
 

(一 ) 為 便 利 有 興 趣 申 請 的 食 肆 做 好 申 請 和 營 運 的 準 備 ， 食 環 署 會 在 申

請 期 開 始 前 為 業 界 舉 辦 簡 介 會，並 會 邀 請 商 場 管 理 學 會、香 港 保

險 業 聯 會 和 愛 護 動 物 協 會 參 與 簡 介 會，與 業 界 分 享 管 理 寵 物 友 善

商 場 的 經 驗 和 保 險 方 面 需 要 注 意 的 事 項 及 與 動 物 相 處 的 知 識。食

環 署 並 會 在 其 專 題 網 頁 及 社 交 媒 體 上 載 簡 介 會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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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在 措 施 生 效 前 ， 食 環 署 會 派 員 到 訪 將 容 許 狗 隻 進 入 的 食 肆 ， 向 經

營 者 講 解 法 例 要 求、牌 照 條 件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。在 措 施 生 效 初 期，

食 環 署 亦 會 派 員 到 訪 該 等 食 肆 ， 協 助 食 肆 符 合 規 定 ；  
 

(三 ) 食 環 署 會 編 製 並 公 布 良 好 作 業 及 行 為 指 引 和 常 見 問 答 等 參 考 資

料 ， 供 食 肆 經 營 者 、 攜 狗 顧 客 和 市 民 參 考 ；  
 

(四 ) 食 環 署 會 推 出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及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， 亦 會 利 用 社 交 媒

體 、 報 章 等 不 同 平 台 進 行 宣 傳 ， 讓 市 民 知 悉 有 關 安 排 ；  
 

(五 ) 食 環 署 會 在 網 上 專 頁 整 合 並 發 布 各 項 資 訊 ， 包 括 獲 批 准 參 與 計 劃

的 食 肆 名 單 ， 方 便 市 民 查 閱 和 選 擇 。  
 

食 環 署 會 持 續 檢 視 各 項 宣 傳 工 作 的 成 效，有 需 要 時 會 作 出 適 當 的 調 整。

相 關 工 作 屬 食 環 署 整 體 宣 傳 工 作 的 一 部 分 ， 食 環 署 沒 有 單 就 處 理 容 許

狗 隻 進 入 獲 批 准 食 肆 相 關 工 作 所 涉 資 源 備 存 分 項 數 字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

